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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八五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601會議室。 

三、主席：蘇兼主任委員嘉全（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及兼副主任委員均不克出席，由委員互推林委員中森代理主

席） 

            紀錄彙整：李志祥、林瑞峰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五八四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平溪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三二七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九

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北府城規字第○九三○一三九六五九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本案據台北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係基於交通之實際需要及社會整體公共利益之考量，故除法令依

據增列：「二、台北縣政府依內政部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九三○○八一七三五號函認

定係配合縣興建之重大設施。」外，其餘准照台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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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縣道一○六線拓寬時未依原計畫路線開闢，涉及行政疏失責任部分，請縣政府查明妥為處理，

至於佔用陳情人藍連招女士私有土地，造成私權糾紛乙節，據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正提出民事訴

訟處理中，宜請循司法途徑解決。 

 

第 二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淡水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九月二十日第三○四次、九十二年五月一日第三一八次、九

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一九次及九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第三二二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

以九十三年一月八日北府城規字第○九三○○○一八四九號及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北府城規字

第○九三○一○三七一四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及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馮委員正民（召集人）、錢委員學陶、何委員東波、郭委員瓊瑩、王委員

大立、陳委員麗紅及張委員元旭等七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四

日、三月九日、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七日及四月二十日召開小組會議審查完竣，並獲致具體審查

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新編號五及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編號逾四部分，請縣政府詳為考量公

有土地優先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並重新研提具體可行方案交由原專案小組審查後再提會討論外，其

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如附錄）通過，並退請台北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錄】本會專案小組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九日、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七日及四月二十日審查意見： 

查「淡水都市計畫案」係於民國五十七年發布實施，並於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及七十九年七月分別完成淡水都市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及淡水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面積五四六．九五公頃。本案建議除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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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點外，其餘照台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壹、整體計畫部分： 

一、本次通盤檢討之計畫圖係採用新測繪地形圖，因其比例尺與原核定圖不同，重製前後土地使用計

畫面積已有變更，請將重製前後計畫總面積變更情形納入變更內容明細表，又大部分使用分區與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均互有增減，若增減面積超過法定誤差者，請將變更計畫內容一併納入變更內

容明細表；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

施之同時，公告廢除原計畫圖。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所列部分變更內容係依縣政府召開之計畫圖重製轉繪疑義會議決議辦理，應請於

變更理由補敘明。 

三、請縣政府查明有關公民或團體提出之陳情意見經本會同意採納或修正者，如與公開展覽草案之變

更內容不一致部分，為避免影響他人權益，請該府補辦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如無公民或團體

提出異議則准予通過，否則再提會討論。 

四、以下各點請台北縣政府詳予補充資料，並納入計畫書。 

（一） 淡水地區都市發展脈絡富含歷史記憶，請於計畫書專節敘述有關淡水發展歷史、文化古蹟、自

然文化景觀與歷史建築、 傳統產業及其與都市發展之關聯（包括都市發展沿革、土地使用型態、

課題與策略、古蹟保存、維護及其限制、與古蹟園區發展構想、願景等）。 

（二） 計畫書，請補敘相關重大建設計畫之內容。 

（三） 請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補充公共設施容受力及住宅供需等項目之

調查及分析推計資料。 

（四） 計畫書內容，部分圖表目錄標記有誤（如表六誤為表五．．．），請查明補正。 

（五） 部分機關用地未指定用途，理由何在？請於計畫書內補敘明。 

（六） 計畫書請補敘明公園用地等之使用性質及實際使用情況。 

 

貳、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4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原計畫 

（公頃） 

內 容 

新計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一 一 計畫年期 民國85年 民國 100

年 

1.計畫年期已屆，將計畫年期予以適

度延長。 

2.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北部區域

計畫、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之計畫

目標年，調整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00

年。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二 二 計畫人口 60,000人 70,000人 1.淡水都市計畫地區現況人口已超過

現行計畫人口，致使人口密度過大，

公共設施不足，影響生活環境品質，

宜適當調整計畫人口。 

2.配合部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可建

築用地而調高本計畫人口。 

 考量計畫區現況人

口於九十一年底已

達七萬三千人及本

次通盤檢討擬增加

之建築用地容納人

口，故將計畫人口修

正為八萬人。 

三 三 計畫區東

北側、西

北端，九

號道路兩

側 

農業區增

加1.09公

頃 

高中用地

減少 0.18

公頃 

綠地增加

0.00公頃

 由於淡海新市鎮目前已陸續開發，與

本都市計畫區接界地區亦予用地徵

收，故配合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實

際開闢範圍，調整淡水都市計畫範圍

界。 

*面積過小不予

計算。 

除請縣政府將變更

內容之原計畫及新

計畫內容分別詳予

列明外，其餘照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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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用地

增加 0.03

公頃 

四 五

、

人

十

一

、

十

四 

停四東北

側 

一號道路

東側 

住宅區

(0.13) 

道路用地

(0.20) 

住宅區

(0.08) 

道路用地

(0.13) 

住宅區

(0.20) 

廣場用地

(0.08) 

該區土地因計畫道路切割，造成畸零

破碎，難以整體使用，故調整道路系

統，以利該地區整體規劃使用。 

道路劃設原則： 

1.儘量使用郵政

總局及中華電

信公司所屬土

地。 

2.配合寺廟及合

法建物劃設道

路，以不損及建

物為原則。 

3.保留寺廟前廣

場之完整性。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五 六

、

逾

十

二

、

人

計畫區西

端 

綠一、綠

二、綠三

用地 

綠地 

(26.62) 

(綠一、綠

二、綠三) 

住 宅 區

(26.47) 

 

 

 

 

 

1.本區鄰近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適逢整體房地產市場不景氣，考量縣

府財政狀況，評估由政府辦理區段徵

收已屬不可行。 

2.考量縣府執行需要，及目前我國都

市計畫法令體系、都市未來發展需

求、縣府整體開發策略、各種開發方

附帶條件： 

1.由土地權利關

係人自擬細部

計畫，採整體開

發以自辦市地

重劃為原則。 

2.細部計畫應劃

一、 將附帶條件修

正為： 1.本案

採整體開發以

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2.本案應

劃設 40﹪以上

之公共設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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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人

八 

 

自來水事

業用地

(0.15) 

式之公平合理性、彈性、及其申請開

發程序、土地整合難易及賦稅減免、

本地區土地權屬複雜、土地所有權人

陳情意見等，並比較分析宜蘭縣開發

許可、花蓮市捐獻土地或繳納等值代

金、台北縣其他都市計畫…等案例特

色及執行情形，建議由土地權利關係

人自擬細部計畫，採整體開發以自辦

市地重劃為原則。 

3.至其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例，考

量都市環境品質、公共設施水準、合

理重劃工程負擔，及如以區段徵收辦

理開發，政府約可無償取得 40﹪公共

設施用地觀之，要求本區至少應提供

40﹪公共設施，並估算合理重劃工程

負擔約百分之 8~10（其餘分回土地比

例，應以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台北縣政

府經報核者為準）。 

4.滬尾砲台公園土地部分，經縣府財

政局表示「依縣府與財團法人淡水高

爾夫球場契約規定，目前滬尾砲台公

園範圍內私有土地均由該球場無償

提供縣府使用，至私有土地權屬不屬

該球場部分，係由該球場向私人租用

設 40﹪以上之

公共設施用地。 

3.依現行道路系

統規劃為三個

計畫單元為最

小開發單元。 

4.住宅區之建蔽

率為 50﹪、容積

率為 200﹪。 

5.滬尾砲台公園

維持原計畫綠

地，及變更部分

綠地為自來水

事業用地，並將

此二處排除於

市地重劃範圍

外。 

6.為避免因分區

開發，及與鄰近

地區之整合，導

致各重劃單元間

公共設施路面、

管線高程不一，

及為整合上下水

地。3. 住宅區

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00

﹪4. 滬尾砲台

公園維持原計

畫綠地並排除

於市地重劃範

圍外。5. 為避

免 因 分 區 開

發，及與鄰近地

區之整合，導致

各重劃單元間

公 共 設 施 路

面、管線高程不

一，及為整合上

下水道工程標

準規格、施作介

面銜接，請於市

地重劃時，擬具

相關控管審查

機制。 

二、 請縣政府照該

府所繪修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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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無償提供縣府使用。」 

5.變更為自來水事業用地部分，係配

合逾期人陳第 12案開闢現況。 

道工程標準規

格、施作介面銜

接，請於擬定細

部計畫時，擬具

相關控管審議機

制。 

說（如附圖）補

辦公開展覽，如

公開展覽期間

無公民或團體

提出異議則准

予依下列第三

點辦理，否則再

提會討論。  

三、為確保計畫具體

可行，有關開發單元

之劃設，參照本部九

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台內營字第○九一

○○八五一一七號

函頒「都市計畫整體

開發地區處理方案」

規定，請台北縣政府

都市計畫單位會同

地政單位先行評估

可行性。如經評估可

行者，應參照「都市

計畫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十條規定，

將市地重劃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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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認可之可行性評

估相關證明文件，納

入計畫書規定後，再

檢具變更主要計畫

書、圖報由本部逕予

核定後實施；如經評

估不可行者，建議維

持原計畫。前項可行

性評估至少包括土

地使用狀況、地區

發展潛力、人口成長

情形、建築用地需求

量、開發後地價預期

增長幅度、土地所有

權人意願、財務計

畫、預期效益等項，

並研訂其開發期程﹐

以符規定﹐並利執行

查考。 

六 七 計畫區北

端農業區 

農業區

(11.74) 

住 宅 區

(10.42) 

宗教專用

區(0.02) 

道路用地

1.本變更案依行政院前函示農業區變

更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惟

本區為法定公告山坡地，鄰近淡海新

市鎮特定區計畫，適逢整體房地產市

場不景氣，經評估由政府辦理區段徵

附帶條件 

1.由土地權利關

係人自擬細部計

畫，採整體開發

以自辦市地重劃

考量本案鄰近淡海

新市鎮，有關都市機

能之調整變更，包括

道路系統之分布、土

地使用之配置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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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收已屬不可行。考量其開發可行性，

爰改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擬細部計

畫，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並俟內政部都委會審決後再報請行

政院核定。 

2.至其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例，考

量都市環境品質、公共設施水準、

合理重劃工程負擔，及如以區段徵

收辦理開發，政府約可無償取得 40

﹪公共設施用地觀之，要求本區至

少應提供 40﹪公共設施，並估算合

理重劃工程負擔約 8-10﹪（其餘分

回土地比例，應以市地重劃主管機

關台北縣政府經報核者為準）。 

為原則。 

2.細部計畫應劃

設 40﹪以上之公

共設施用地（含

主要計畫劃設

（20）計畫道

路）。 

3.住宅區之建蔽

率為 50﹪、容積

率為 200﹪。 

4.本地區應依山

坡地開發建築管

理辦法辦理」。 

共設施之劃設等宜

結合新市鎮之開發

情形作檢討分析，目

前尚無變更之必

要，故本案維持原計

畫。 

七 八 高爾夫球

場東側，

九號道路

兩側 

住 宅 區

(0.05) 

公園用地

(0.00)* 

道路用地

(0.05) 

道 路

(0.05) 

 

 

 

住宅區

(0.05) 

配合道路實際開闢現況變更。 *面積過小不予

計算。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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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八 九 高爾夫球

場東南

側，私立

淡江中學

西側 

私立淡水

工商管理

學校用地

(7.13) 

私立真理

大學用地

(7.13) 

原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學校已於民國 88

年 7月 1日改制並變更校名為「私立

真理大學」，配   合其變更，以符實

際。 

 為符合實際，將新計

畫修正為文教區（供

私立真理大學使

用）。 

九 十 高爾夫球

場東南

側，機七

東北側 

保護區

(1.41) 

公園用地

(0.51) 

私立真理

大學用地

(1.92) 

1.配合學校實際使用範圍變更，以利

學校整體規劃及教學。 

2.經查符合私立學校變更要件。 

縣都委紀錄之

「照案通過」係

指依原公展計畫

書第 68頁人陳第

18案所指之變更

地籍範圍(砲台

埔小段 54、55大

庄埔段 367-1、

367-2、367-5、

367-6、367-9、

368、368-1、371

全部) 

一、為符合實際，將

新計畫修正為文教

區（供私立真理大學

使用）。 

二、參照「都市計畫

農業區變更使用審

議規範」之精神，請

縣政府洽私立真理

大學研訂適當之回

饋措施，納入計畫書

規定，以適當回饋地

方。 

三、請縣政府將本案

教育部同意之文件

納入計畫書。 

十 十文小四北 住宅區 道路用地 計畫道路已開闢，當時相關建物均依  一、請縣政府查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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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側 

九號道路

兩側 

(0.17) 

學校用地

(0.02)(

文小四) 

道路用地

(0.03) 

道路用地

(0.15) 

(0.19) 

 

 

 

 

商業區

(0.03) 

住宅區

(0.15) 

地籍位置興建，為避免拆除合法房

屋，爰配合已開闢道路境界線修正。 

公開展覽草案經縣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二、變更道路用地為

商業區部分係配合

新編號三十辦理，應

請於變更理由補敘

明。 

十

一 

十

二 

文小四東

北側，

三—七號

道路 

住宅區

(0.07) 

道路用地

(0.07) 

道路用地

(0.07) 

住宅區

(0.07) 

計畫道路已開闢，當時相關建物均依

地籍位置興建，為避免拆除合法房

屋，爰配合已開闢道路境界線修正。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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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十

二 

十

三 

機五西側 

三—一號

道路 

住宅區

(0.06) 

綠地

(0.00)* 

(綠十二) 

機關用地

(0.02) 

(機五) 

 

道路用地

(0.08) 

 

道路用地

(0.00)* 

道路用地

(0.08) 

 

 

 

 

 

 

住宅區

(0.08) 

 

綠地

(0.00)* 

(綠十二) 

計畫道路已開闢，當時相關建物均依

地籍位置興建，為避免拆除合法房

屋，爰配合已開闢道路境界線修正。 

*面積過小不予

計算。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十

三 

逾

十

三 

市五用地 市場用地

(0.05)(

市五) 

商業區

(0.05) 

1.經查民國 75年辦理市地重劃時，地

籍分割錯誤，將仁愛段七六、七七地

號部分土地(面積 520平方公尺)由市

場用地分割為商業區，並將該七六、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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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地號土地已商業區分回土地予

原土地所有權人。為維護原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同意依地籍分割線，將該

七六、七七地號部分土地，變更為商

業區，以符該闢現況。 

2.次查本重劃區與北側九十一年度沙

崙地籍圖重測區之地籍街廓邊線銜接

處差距 1.8公尺至 2公尺，鑒於本重

劃地區免指定建築線，建議淡水地政

事務所配合本重劃地籍分割成果調整

更正沙崙地籍圖重測區之地籍線。 

十

四 

十

五 

市二北側 

三號道路

兩側 

住宅區

(0.06) 

農業區

(0.02) 

市場用地

(0.03) 

(市二) 

道路用地

(0.07) 

道路用地

(0.02) 

道路用地

(0.11) 

 

 

 

住宅區

(0.07) 

 

農業區

(0.02) 

計畫道路已開闢，當時相關建物均依

地籍位置興建，為避免拆除合法房

屋，爰配合已開闢道路境界線修正。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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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十

六 

公一南

側，綠七

西側 

公園用地

(0.76) 

(公一) 

住宅區

(0.01) 

機關用地

(0.77) 

(機十五) 

1.現況已為軍事使用。 

2.鄰近計畫道路綠帶系統應予維持，

其餘土地變更為機關用地。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十

六 

十

七 

文中三南

側 

機六北側 

住宅區

(0.33) 

古蹟保存

區(0.33) 

(存八)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條規定辦

理。 

2.配合內政部 88年 2月 25日（八六）

內民字第八六七四二二八號公告為三

級古蹟變更為古蹟保存區，並以淡水

鎮淡水段砲台埔小段卅三地號為變更

範圍。 

 一、照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二、請敘明古蹟名

稱。 

十

七 

十

八 

私立淡江

中學東

側，馬階

墓園、外

橋墓園 

古蹟保存

區 

(0.00)* 

(存五) 

私立淡江

中學用地

(0.00)* 

私立淡江

中學用地

(0.00)* 

 

 

古蹟保存

區 

(0.00)* 

(存五)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條規定辦

理。 

2.馬偕墓園配合內政部 74年 8月 19

日（七十四）臺內民字第三三八０九

五號公告為三級古蹟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3.淡水外僑墓園配合台北縣政府 87年

8月 29日八七北府民二字第二七一

三五五號公告為縣定古蹟變更為古

蹟保存區。 

4.淡水外僑墓園，淡水鎮淡水段砲台

埔小段八、八—一地號二筆土地全

變更範圍： 

1.淡水外僑墓

園，淡水鎮淡水

段砲台埔小段

八、八—一地號

二筆土地全部。 

2.依地籍調整古

蹟保存區範

圍，淡水鎮淡水

段砲台埔小段

九—一地號。 

3.*面積過小不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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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5.依地籍調整古蹟保存區範圍，淡水

鎮淡水段砲台埔小段九—一地號。 

予計算。 

十

八 

十

九 

淡水文中

西側 

住宅區

(0.14) 

學校用地

(0.14) 

(文中三) 

現況已為淡水文中使用，變更範圍內

除有一筆私有土地(淡水段砲台埔小

段 12-2地號)外，其餘均為公有土地，

據教育主管機關（台北縣政府教育局）

表示同意變更為學校用地後依法徵

收。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十

九 

二

十

、

人

二

十

六 

文化文小

南側，一

號道路北

側 

住宅區

(0.15) 

學校用地 

(0.15) 

(文小三) 

配合學校實際發展需求變更，次查變

更範圍內土地均屬公有土地，教育主

管機關（台北縣政府教育局）亦表示

支持。 

淡水段砲台埔小

段卅二號。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二

十 

二

十

一 

機四南

側，機三

北側 

住宅區

(0.11) 

市場用地

(0.00)* 

(市三) 

道路用地

(0.07)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0.11) 

 

 

 

住宅區

(0.07) 

商業區

配合道路實際開闢現況變更。 計畫道路已開

闢，當時相關建

物均依地籍位置

興建，為避免拆

除合法房屋，爰

配合已開闢道路

境界線修正。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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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道路用地

(0.02) 

(0.02) 

市場用地

(0.02) 

(市三)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二

十

一 

二

十

二 

文小二北

側 

二號道路

東側 

學校用地

(0.09)(

文小二) 

 

住宅區

(0.02) 

住宅區

(0.09) 

 

 

學校用地

(文小二) 

(0.02) 

1.本處都市計畫樁位線與計畫線不一

致，配合實際開闢現況變更。 

2.變更學校為住宅區部分，經查土地

權屬均為私有土地，為避免影響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爰配合變更。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二

十

二 

二

十

三

、

人

九 

淡江大學

西側 

行水區

(0.15) 

住宅區

(0.06) 

 

行水區

行水區(兼

供道路使

用)(0.21) 

 

 

住宅區

1.該行水區已無供行水使用。 

2.變更該三處行水區為行水區（兼供

道路使用），指定建築線時需洽經農

田水利會同意後始得辦理。 

 一、為統一名稱將新

計畫行水區(兼供道

路使用)修正為河川

區(兼供道路使用)。 

二、將變更理由 1.

及 2.刪除，另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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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0.07) 適當之敘明。 

二

十

三 

二

十

五 

機六東北

側，五號

道路西

側，淡水

禮拜堂 

商業區

(0.06) 

古蹟保存

區 

(0.06) 

(存九)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條規定辦

理。 

2.配合台北縣政府於 87年 8月 29日

八七北府民二字第二七一三五五號

公告為縣定古蹟變更為古蹟保存

區。 

變更範圍為淡水

鎮淡水段龍目井

小段二○地號土

地全部。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二

十

四 

二

十

六 

機六東北

側，五號

道路西

側，滬尾

偕醫館 

商業區

(0.12) 

古蹟保存

區 

(0.12) 

(存十)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條規定辦

理。 

2.配合台北縣政府於 87年 2月 29日

八七北府民二字第二七一三五五號

公告為縣定古蹟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變更範圍為淡水

鎮淡水段龍目井

小段二○—一地

號土地全部。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二

十

五 

二

十

七 

機九西側 住宅區

(0.02) 

道路用地

(0.02) 

道路用地

(0.02) 

住宅區

(0.02) 

配合道路實際開闢現況變更。  請縣政府查明如公

開展覽草案經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未作調整或變

更，則照該府核議意

見通過，如有調整或

變更，為避免影響他

人權益，則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公開展

覽期間如無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准

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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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二

十

六 

二

十

八 

計畫區東

端 

文教區

(二)南側 

保護區

(0.18) 

文教區

(0.18) 

(文二) 

該地點（即海鷗段一○二、一○四及一

○五地號）於淡水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時，即於計畫書中列入變更為文

教區範圍，但計畫圖漏列，以致造成

書圖不符，本次檢討予以修正變更，

以免影響人民權益。 

本案之面積與於

第二次通盤檢討

中納入計算，故

本次檢討不再納

入變更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二

十

七 

二

十

九 

計畫區東

南端工業

區北側，

滬尾湖南

勇古墓 

住宅區

(0.01) 

綠地

(0.04)(

綠十四) 

古蹟保存

區 

(0.05)(存

十一)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條規定辦

理。 

2.配合台北縣政府於 87年 8月 29日

八七北府民二字第二七一三五五號

公告為縣定古蹟變更為古蹟保存

區。 

變更範圍為淡水

鎮海鷗段三三

七、三三八號地

號二筆全部。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二

十

八 

三

十 

台灣電力

公司台北

北區營業

處 

住宅區

(0.20) 

變電所用

地(0.20) 

庄子內段 162-3地號土地，台電公司

已取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0.9.10

台財產北勘字第 0900027648號函同

意變更。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並增列規定：

變電所用地將來申

請修建或改建時應

退縮建築，其退縮建

築之標準，請縣政府

參照部頒「都市計畫

各種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退

縮建築及停車空間

設置基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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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為訂定並納入計

畫書。 

二

十

九 

縣

一

、

縣

三

、

逾

十

一 

淡水河右

側配合公

告淡水河

河川區域

圖籍資料

劃設為河

川區。 

工業區

(0.11) 

捷運系統

用地

(0.80) 

機關用地

(0.15)(

機六、機

十) 

行水區

(0.87) 

港埠區

(3.87) 

 

 

港埠區

(0.72) 

 

 

 

行水區

(0.19) 

河川區

(5.80) 

 

 

 

 

 

 

 

 

 

 

 

公園用地

(0.72)(河

濱公園) 

 

 

 

住宅區

(0.19) 

1.依台灣省政府 84年 7月 1日省府建

水字第一五五一二五號函、84年 14

期省公報公告 3號圖籍，82年 4月

27日日省府建水字第一六一四五九

號函、82年夏 38期省公報公告 1、2、

3號圖籍，80年 10月 1日省府建水

字第一七二一七九號函、80年冬五期

省公報公告 5、6號圖籍，餘由 56年

3月 31日省府建水字第二五三 0一號

函、56年夏二期省公報公告 1至 127

號圖籍。 

2.依變更內容明表第三十二案經濟部

水利處函送公告淡水河河川區域圖

籍資料，將河川區域線外土地，配

合鄰近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辦

理變更，並納入「訂正淡水都市計

畫（部分住宅區為河川區）案」及

「擬定淡水都市計畫（部分原港埠

區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以

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範圍內。 

1.本計畫淡水河

河岸旁之土地使

用管制，除考量

本都市計畫圖

外，尚須依公告

淡水河河川區域

圖籍及其相關法

令規定加以管

制。 

2.依經濟部水利

處第十河川局 90

年 8月 14日九 0

水利十管字第 0

九 0五 00五七三

八號函送公告淡

水河河川區域圖

籍藍晒圖六張套

繪。 

一、本案「河川區」

範圍線應由台北

縣政府函請水利

主管機關依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三

二六號解釋文與

經濟部、內政部

九十二年十月二

十六日經水字第

○九二○二六一

六一四○號及台

內營字第○九二

○○九一五六八

號會銜函送之

「河川及區域排

水系統流經都市

計畫區之使用分

區劃定原則」妥

為認定，並將認

定結果納入計畫

書敘明，以利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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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理由 2.所

列「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開發範

圍內。」乙節內

容請改列入備註

欄，以符實際。 

三、為避免影響他人

權益，請縣政府

補辦公開展覽，

公開展覽期間如

無公民或團體提

出異議則准予通

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三

十 

逾

一 

淡水鎮水

碓子段五

六－三、

六一－

一、五九

－四、六 0

－一一地

號土地 

市場用地

(0.24) 

(市四) 

商業區

(0.15) 

 

 

 

停車場用

地

(0.09)(停

六) 

據台北縣政府建設局表示： 

1.淡水都市計畫內已開闢有一處公有

市場及兩處民有零售市場，另有兩處

獎勵民有市場均閒置未啟用營運。 

2.闢建市場主要係以安置合格攤販為

要件，以符合規劃機能及效益。 

3.市場無法闢建之主要因素為時空轉

移，商圈易位，以現代經營市場眼

光，均以超市經營型態為主，惟受量

販店、倉儲業、批發業及便利店之衝

附帶條件： 

1.比照「變更坪

林水源特定區

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變更

市場用地為商

業區、道路用地

案例之附帶條

件「劃設部分擬

變更土地為公

一、因都市計畫法第

二十七條之一第二

項已明定捐贈之法

源依據，故將附帶條

件 1.「同意無償將

變更案之公共設施

用地捐贈予鎮公

所，經法院公證具結

保證，納入計畫書規

定，否則維持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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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市場正受空前轉型的危機。 

4.如不徵收闢建市場用地則建議變更

為商業區（可做商店或經營超市）。 

共設施用地，並

採整體開發方

式辦理；且應於

內政部都委會

審竣後兩個月

內由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出具

同意書，同意無

償將變更案之

公共設施用地

捐贈予鎮公

所，經法院公證

具結保證，納入

計畫書規定，否

則維持原計

畫」。 

2.至需劃設及捐

贈公共設施用

地比例，比照

前項案例，劃

設及捐贈擬變

更土地之 32﹪

為停車場用

地。 

畫」乙段文字修正為

「並具結保證無償

將變更案之公共設

施用地捐贈予鎮公

所，納入計畫書規

定，否則維持原計

畫。」。 

二、為避免影響他人

權益，請縣政府補辦

公開展覽，公開展覽

期間如無公民或團

體提出異議則准予

通過，否則再提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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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逾

三 

綠九及綠

十 

綠地

(0.31) 

道路用地

(0.31) 

現況已開闢為道路使用。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三

十

二 

逾

四 

Ⅱ-4計畫

道路 

住宅區

(0.02) 

 

道路用地

(0.02) 

道路用地

(0.02) 

 

住宅區

(0.02) 

計畫道路已開闢，當時相關建物均依

地籍位置興建，為避免拆除合法房

屋，爰配合已開闢道路境界線修正。 

 為避免影響他人權

益，請縣政府補辦公

開展覽，公開展覽期

間如無公民或團體

提出異議則准予通

過，否則再提會討

論。 

三

十

三 

逾

五 

Ⅰ-8計畫

道路 

住宅區

(0.04) 

 

道路用地

(0.04) 

道路用地

(0.04) 

 

住宅區

(0.04) 

計畫道路已開闢，當時相關建物均依

地籍位置興建，為避免拆除合法房

屋，爰配合已開闢道路境界線修正。 

 為避免影響他人權

益，請縣政府補辦公

開展覽，公開展覽期

間如無公民或團體

提出異議則准予通

過，否則再提會討

論。 

三

十

四 

逾

八 

機七與停

五 

停車場用

地(0.05) 

(停五) 

機關用地

(0.05) 

(機七) 

本案土地權屬均屬公有土地，配合合

法房屋及已開闢道路境界線調整機七

與停五用地範圍。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三

十

五 

逾

九 

淡水段東

興小段一

○七、八

四、八

港埠區

(0.21) 

機關用地

(0.01) 

人行步道

(0.22) 

1.該地點沿線商業區，因街廓深度過

長，且西側相鄰港埠區部分並無計畫

道路，故該商業區西側部分土地，無

法指定建築線。 

 參據規劃單位之說

明及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之決議，於備註

欄補列：一、申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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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六-

一、六六-

三等地號

土地 

2.查港埠區內土地權屬大部分為未登

錄土地，其餘為國有，現況已供人

行步道使用，鄰近商業區之港埠區

土地大部分已被違章建築侵占使

用，為妥適處理上述問題，爰增設

兩條人行步道。 

築基地面臨之人行

步道不足四公尺部

分，應自河川區域線

起算至申請建築基

地，至少退縮四公

尺，供人行步道使

用。二、得供指定建

築線使用。 

三

十

六 

人

一 

IV－12號

計畫道路 

計畫圖標

示 6公尺

道路 

計畫圖標

示 8公尺

道路 

1.現場尚未徵收開闢。 

2.計畫書、樁位及指定建築線均以八

公尺為準。 

3.計畫圖六公尺應為筆誤。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計畫道路寬度

八公尺）。該府所送

變更計畫圖寬度不

符並請補正。 

三

十

七 

人

三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

公司 

淡水段龍

目井小段

一二地號 

機關用地

(0.08) 

(機六) 

港埠區

(0.06) 

電信專用

區(0.14) 

1.中華電信公司已取得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台灣北區辦事處 90.6.18台財產

北勘字第 0900017452號函同意申辦

本變更案。 

2.經查變更電信用地、機關用地為電

信專用區，並無相關回饋規定。 

 因中華電信公司目

前正委託市鄉規劃

局作全省電信事業

用地之專案通盤檢

討中，故維持原計

畫，俟其檢討分析定

案後再另案研議。 

三

十

八 

人

十

八

、

原英商嘉

士洋行倉

庫 

海鷗段三

乙種工業

區(0.04) 

 

乙種工業

捷運系統

用地

(0.04) 

 

1.配合台北縣政府於 89年 6月 27日

八九北府文資字第二三七 o四二號公

告為縣定古蹟。 

2.依內政部函頒之「古蹟指定審查處

附帶條件：古蹟

保存區內軍方使

用部分變更為機

關用地（兼供古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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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二

十

、

人

二

十

一 

一四、三

一五地號

及四一五

至四一九

地號及四

二六地號 

區(1.98) 

 

 

 

乙種工業

區(0.08) 

 

 

 

 

捷運系統

用地

(0.03) 

古蹟保存

區

(1.98)(存

十三) 

 

機關用地

(兼供古蹟

保存使用) 

(0.08) 

 

捷運系統

用地(兼供

古蹟保存

使用) 

(0.03) 

理要點」規定劃設為古蹟保存區。 

3.海鷗段三一五、四一三地號，因地

權為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所有，且

現況為捷運局停車場使用，故四一三

地號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三一五地

號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古蹟保

存使用）。 

4.本案北側未登錄土地部分配合變更

為古蹟保存區。 

蹟保存使用），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條、第 34

條及第 35條規

定，申請建築時

須經台北縣政府

文化局同意。 

三

十

九 

人

十

九 

淡水海關

碼頭 

淡水段砲

台埔小段

七五地號 

機關用地

(0.91)(

機十) 

古蹟保存

區

(0.91)(存

十二)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條規定辦

理。 

2.配合台北縣政府於 89年 6月 27日

八九北府文資字第二三七 o四二號

公告為縣定古蹟。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四

十 

人

二

十

二 

水碓子段

二二二∣

三等二十

筆地號及

道路用地

(0.06) 

 

住宅區

住宅區

(0.06) 

 

道路用地

計畫道路尚未開闢，事涉相關樁位資

料、指定建築線及地籍分割線疑義，

及土地所有權人重大權益增減，經查

應以規劃單位套繪圖資料為準，並請

註：縣紀錄漏列

行水區變更為道

路用地。 

為避免影響他人權

益，請縣政府補辦公

開展覽，公開展覽期

間如無公民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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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內段

二三二∣

一 o等二

筆地號 

(0.07) 

行水區

(0.01) 

(0.08) 縣府城鄉局（開發課）及淡水地政事

務所前往現地實測，經比對地籍線與

道路現況邊界相吻合，為避免拆除合

法房屋，同意依地籍線與道路現況邊

界，變更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部

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 

提出異議則准予通

過，否則再提會討

論。 

四

十

一 

人

二

十

五 

機九用地

旁住宅區

(0.23公

頃) 

原計畫附

帶條件以

市地重劃

開發方式

修正為：

「以市地

重劃或自

行捐獻自

來水事業

用地後始

得發照建

築」。 

 因面積過小（0.23公頃），迄今仍無法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四

十

二 

人

二

十

七 

沙崙海水

浴場 

海水浴場

專用區

(6.04) 

海濱遊憩

區(6.04) 

1.經查本陳情地點計 18筆地號土地，

面積約 4.5788公頃，土地權屬為國

有，管理機關分別為台北縣政府（7

筆）、淡水鎮公所（1筆）、國產局（10

筆），目前由淡水鎮公所以公共造產

方式經營，惟閒置未用。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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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淡水、北海岸觀光遊憩需求，

變更海水浴場專用區為海濱遊憩

區，增加其容許使用項目之彈性，

以應未來所需。 

四

十

三 

人

二

十

八 

油車口段

油車口小

段一四六

∣五一四

九∣五等

地號 

道路用地

(0.08) 

住宅區

(0.08) 

1.該處已開發建築密集且均為合法建

物（四層樓住宅公寓），現有道路已

足供該處居民進出需求。 

2.變更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不影

響整體交通系統。 

 一、為避免影響他人

權益，請縣政府補辦

公開展覽，公開展覽

期間如無公民或團

體提出異議則准予

通過，否則再提會討

論。 

二、請將發照情形資

料（包括發照時間）

補充敘明。 

四

十

四 

人

二

十

九 

（11）計

畫道路東

側 

綠地

(0.00)* 

道路用地

(0.00)* 

1.該處已開闢為道路使用。 

2.另計畫道路北側第二次通盤檢討計

畫圖誤繕為綠地部分，應依 75年 5

月 26日發布實施「變更淡水都市計

畫（部分綠地、住宅區、商業區、港

埠區為道路用地）案」更正。 

*面積過小不予

計算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四

十

五 

人

三

十 

V-3計畫

道路 

道路用地

(0.00)* 

 

旅館區

旅館區

(0.00)* 

 

道路用地

配合計畫道路開闢現況調整。 *面積過小不予

計算 

為避免影響他人權

益，請縣政府補辦公

開展覽，公開展覽期

間如無公民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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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停車場用

地(0.01) 

(停三) 

住宅區

(0.01) 

 

道路用地

(0.01) 

 

道路用地

(0.03) 

(0.03) 

 

 

 

 

停車場用

地(0.01) 

(停三) 

住宅區

(0.03) 

提出異議則准予通

過，否則再提會討

論。 

四

十

六 

三

十

一 

 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配合本次檢討新增土地使用分區及配

合台北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共通

性條款。 

 併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專案小組審

查意見。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附圖二「都市設計管制範圍示意圖」之圖名稱及示意內容，請縣政府配合本會審議通過之變更內容及

未來都市發展之實際需要（如海岸資源、河岸景觀、公共開放空間、親山親水計畫、古蹟保存等

之管制）作適當之修正。 

肆、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詳如下表。 

編號 陳情人、位置 陳 情 理 由 摘 要 建 議 事 項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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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一 陳情人：彭文增先

生。 

地點：水碓子段四

二之七六等十五筆

地號土地。 

（台北縣政府九十

三年一月八日北

府城規字第○九

三○○○一八四

九號函送） 

三十年來本高中用地均無設校計畫，影響人民權益甚

鉅。 

變更高中用地為其

它使用分區，或納入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

內，以維人民權益，

並利發展地方建設。 

同一陳情意見

已經縣政府納

入逾期公民或

團體陳情意見

綜 理 表 逾 二

案，參據該府核

議意見理由及

縣政府列席代

表之說明，故未

便採納。 

逾二 陳情人：財團法人

台灣高爾   

夫 俱 樂

部。 

地點：淡水鎮油車

口 段 等 土

地。 

（財團法人台灣高

爾夫俱樂部九十

三年一月十四台

高董監字第三○

○四號函） 

一、 淡水都市計畫於民國五十七年發布實施，本地段

土地自民國八年六月一日就成立為球場，已有八

十五年之悠久歷史，為台灣最古老之高爾夫球

場，且自民國五十一年起淡水球場即承租台北縣

政府土地繼續作為高爾夫球場之用，惟都市計畫

從擬定到發布實施均忽略該項事實，竟將淡水球

場之用地劃定為保護區、綠地、等等，卻未依實

際使用情況劃設，有違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應

依「實際情況」劃設之規定。 

二、 本俱樂部係財團法人組織，非以營利為目的，以

提倡全民體育，辦理社會公益事業為經營理念，

享譽世界球壇，榮選為世界五十大一流知名高爾

夫球場，更是台灣擁有豐富歷史文化價值之球

場，培育無數高球名將，為國增光，對拓展國民

請將其所有座落於

淡水鎮油車口段油

車口小段六十四之

二地號等五筆自有

地（○．三六八八公

頃）及國有、縣有、

鎮有計一一○筆土

地（四九．八五九六

公頃），變更為「高

爾夫球場專用區」，

以符實際。 

同一陳情意見

已經縣政府納

入逾期公民或

團體陳情意見

綜 理 表 逾 二

案，參據該府核

議意見理由及

縣政府列席代

表之說明，故未

便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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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貢獻卓著。 

三、 本俱樂部於八十八年六月更無償提供三十二筆

土地作為台北縣政府滬尾砲台公園用地，現滬尾

砲台公園已開發完成並開放使用多年，區段內其

餘土地實應依實際使用情況劃設方屬合理，台北

縣政府罔顧高爾球場之使用事實，單方面認定淡

水球場所使用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三年來多

次陳情並經縣議會決議通過議案將淡水球場所

使用土地變更為「高爾夫球場專用區」，但縣政

府無視民意之存在，至今未見執行，完全視議會

之決議如無物。 

四、 本俱樂部所屬淡水球場亦經主管機關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審查核准獲頒高爾夫球場開放使用

證，為求永續發展，請貴委員會斟酌上情，准予

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依據發展情

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應予撤銷並變更其使用。」之

規定，將淡水球場合法經營之用地範圍，變更為

「高爾夫球場專用區」。 

逾三 陳情人：陳金隆先

生等人。 

地點：水碓子段七

八之一、七九之

二、七九、七九之

一、依台北縣政府九十三年二月五日協調會結論辦

理。 

二、系爭土地原有田間小路數條可通達各道路，後來

鄰地陸續建築使用，部分土地亦經徵收興建新興

國小，該校圍牆完全封閉係爭土地此方向之出入

請於本次通盤檢討

時，規劃增設適宜之

計畫道路以利前述

土地資源合理有效

經濟利用並維申請

據台北縣政府

列席代表之說

明，該府於九十

三年二月五日

協調會結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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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九之一、七

九之四、七九之

五、六六之四、六

六之七等筆地號土

地。 

（九十三年二月九

日申請書） 

通道，致出入系爭土地今僅能通行原灌溉溝渠之

土岸。 

三、因徵收土地興建新興國小時，未規劃留設出入通

道，致無法指定建築線而無法建築使用。如不於

本次通盤檢討時增設出入計畫道路，土地資源將

閒置浪費。 

四、為免土地無法合理有效利用，於系爭土地最近道

路所圈圍之區內，規劃增設計畫道路未確定前，

請建築主管機關暫勿核發區內土地之建築執照，

以利全區土地資源之整體經濟利用。 

五、建請將增設之計畫道路設置於新興國小西邊圍牆

沿線至圍牆兩端道路止。 

人等權益。 以：水碓子段一

一六之一○地

號建築基地西

側已留設通路

供本陳情案（七

八之一等九筆

地號）土地通

行，故未便採

納。 

逾四 陳情人：林連壽先

生。 

地點：油車口段土

地。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一日申請書） 

陳情人：林芸仕先

生 等 三

人。 

地點：油車口段土

地。 

（九十三年二月二

一、油車口段土地四周皆為二十五公尺、十二公尺、

八公尺、六公尺之既有道路，臨滬尾砲台公園劃

有停車場與人行步道。 

二、三四十年來被劃為綠地，地主經過繼承、買賣等

原因增加許多小地主，若能多規劃一個開發單

元，將減少小地主們自辦市地重劃之困難。 

三、第一與第二開發單元原為大庄埔段與沙崙段，本

編為綠地，今劃為兩個開發單元，為何油車口段

原是住宅區土地且面積同為十多公頃，要求劃為

兩個開發單元，縣都委會竟不同意，請政府單位

應予重視。 

四、油車口段緊臨滬尾砲台公園（該公園面積二．八

一、原變六案規劃三

個開發單元，請

多劃一個開發單

元，即增加油車

口段以天生國小

為界規劃為兩個

開發單元。合計

為四個開發單

元。 

二、對公共設施用地

的取得能維持百

分之三十五，且

併變更內容明

細表新編號第

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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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申請書） 九公頃），該土地內又有天生國小，公共設施用

地比例應少於百分之三十五。 

將建蔽率與容積

率提高，以彌補

地主三四十年來

被中央廣播電台

強行劃為綠地之

遺憾。 

逾五 陳情人：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

公司三重

責任中心

局。 

地點：淡水段烽火

小段四、四之三、

四之七、四之一

三、四之一四等筆

地號土地。 

（九十三年三月九

日申請書） 

中華郵政於九十二年元月一日改制為公司後，依郵政

法第五條規定，為加強房地產有效運用，提高營運

效益增裕營收，在未抵觸現行法令下，可經營各項

業務。本轄二十七支（淡水郵局）位於淡水鎮中正

路二○三、二○五，地號四、四之三、四之七、四

之一三、四之一四號原為機關用地，位於淡水捷運

站商圈，發展潛力無窮，為謀地方發展及郵政事業

之願景，請將淡水郵局現址土地使用分區由機關用

地變更為商業區，至紉感荷。 

請將淡水郵局現址

土地使用分區由機

關用地變更為商業

區。 

宜由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

作整體考量及

檢討分析後，再

另案研議，故未

便採納。 

 

 第 三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一、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前經提本會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第五三九次會審議完竣，

除暫予保留另案辦理（變更農業區為都市發展用地）部分外，其餘業經本部以九十二年一月廿七日

台內中營字第○九二○○八四四四四號函予以核定，並經新竹縣政府以九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府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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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九二○○二四五八一號函發布實施。 

二、有關前開通盤檢討案暫予保留另案辦理（變更農業區為都市發展用地）部分，於本會第五三九次會

審議決議：「據縣政府列席人員稱，近日內將召開縣都委會予以審議，俟審議完竣獲致具體決議後，

當儘速報部，惟為避免延宕審議時程，影響都市健全發展，故除暫予保留部分另案專案辦理外，其

餘部分請縣政府先行層報核定。」，嗣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三月七日第一六二次會審議

完竣，並經新竹縣政府以九十二年十月一日九二府工都字第○九二○一○七五四三號函檢送變更計

畫書、圖等到部，爰由本會組成專案小組（召集人為李委員素馨）先行審查。 

三、案經本會專案小組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召開審查會議並作成審查意見，請新竹縣政府詳為補充

書面資料研擬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本部營建署除以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營授辦審字第○九

二三五九○三一○號函檢送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記錄，請新竹縣政府剋速依照審查意見辦理外，期間

並再以九十三年二月五日營授辦審字第○九三三五八○○二三號予以函催，惟至今新竹縣政府仍未

能依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辦理見復，本案因涉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審議時程問題，

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據鄉公所列席人員說明，因所需補充書面資料繁多，致稍有延誤，為免延宕審議時程，故請縣政府

於兩個月內依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辦理見復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 四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壽豐都市計畫（農業區為機三用地暨機三、原機三用地供花蓮縣政府使用）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花蓮縣政府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府城計字第○九三○○五○二二二○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花蓮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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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變更後係供作訓練及教學場所使用，故全部修正為文教用地，並請花蓮縣政府訂定使用項目，

納入計畫書以利執行。 

二、將法令依據修正為：「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二、花蓮縣政府依內政

部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九三○○八一七三五號函認定係屬配合縣興建之重大設

施。」。 

三、計畫書內變更面積標示錯誤及審核摘要表漏填人民或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見，請查明補正。 

 

第 五 案：台中縣政府函為「變更大里都市計畫（部分綠地【綠三】為天線鐵塔專用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三十屆第六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中縣

政府九十三年三月廿六日府建城字第○九三○○七三九四五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增列法令依據：「（二）台中縣政府依內政部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內授營都字第○九二○○九一一一

一號函，認定係縣興建之重大設施」外，其餘准照台中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第 六 案：雲林縣政府函為「變更北港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農業區、綠地、機關用地、鐵路用地為河川區、部

分住宅區、停車場用地、機關用地、道路用地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停車場用地為河川區兼供停

車場使用)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雲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三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雲林縣政府九十三年三月二十四

日府工都字第○九三一四三○一一五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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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雲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行水區」範圍線應由雲林縣政府函請水利主管機關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二六號解釋文與

經濟部、內政部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經水字第○九二○二六一六一四○號及台內營字第○九二

○○九一五六八號會銜函送之「河川及區域排水系統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妥為

認定，並將認定結果納入計畫書敘明，以利查考。 

二、本案係經濟部水利署申請之變更案，依本部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九三○○八一

七三五號函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者，應由申請機關函請內政部予以認定，故本案請經濟部水

利署依上開規定報由本部認定後，納入計畫書，以資完備。 

 

第 七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四分子地區）（市場用地、部分住宅區為社教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臺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七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臺南縣政府九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府

城都字第○九三○○五五二六五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將法令依據修正為：「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二、台南縣政府依內政部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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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九三○○八一七三五號函認定係屬配合縣興建之重大設施。」。 

二、本案變更之二處社教用地，應請分別編號並配合修正計畫書圖，以利執行。 

三、計畫書內事業及財務計畫表附註欄註明：「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乙節，

未儘妥適，故予以刪除。 

四、參據本會審查案例，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社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並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五、將計畫案名修正為：「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四分子地區）（部分市場用地及住宅區為社教用

地）案」，以資明確。 

 

第 八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鳳山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河川用地為河道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縣都委會第七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府建都字第

○九三○○七二五五六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二）高雄縣政府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府建都字第○九二○一八二二九七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係高雄縣政府為配合「鳳山溪整治工程」，而辦理之個案變更，故將法令依據（二）修正為

「高雄縣政府依內政部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九三○○八一七三五號函，認定係縣興建

之重大設施」，以資明確。 

二、本案變更為「河道用地」部分，應由高雄縣政府函請水利主管機關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二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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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與經濟部、內政部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經水字第○九二○二六一六一四○號及台內營字第

○九二○○九一五六八號會銜函送之「河川及區域排水系統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

妥為認定，並將認定結果納入計畫書敘明，以利查考。 

 

第 九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鹽埔都市計畫（部分「機七」機關用地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屏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四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屏東縣政府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屏府建都字第○九三○○五七二一一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二）內政部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內授營都字第○九二○○○二七二六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十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鹽埔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屏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四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屏東縣政府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屏府建都字第○九三○○五七二一一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二）內政部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一二一三三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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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內政部個案「變更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一般保護區為電路鐵塔

用地）案」。 

說  明：一、經濟部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因應用電需求遽增及紓解貢寮地區供電壓

力，為興建「龍門-深美（一路）345KV」及「龍門-龍潭345KV」輸電線路電路鐵塔工程需要，申

請由內政部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送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訂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止，分別於台北縣政府

及貢寮鄉公所公告欄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九十三年三月十日假貢寮鄉公所舉辦說明會，且自九十

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刊登於經濟日報三日。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台北縣政府九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北府城規字第○九三○一九七一一一號

函）。 

決    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報告案件： 

第 一 案：行政院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院臺內字第○九三○○一四六九八號令修正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七條條文案。 

說    明：一、按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有關都市計畫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之規定，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迭有反映依該規程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派聘之委員，多為主管業務或有關

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首長，上述委員平日公務繁忙，往往不克親自出席會議，復囿於該規程第七條

第二項「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及同規程第九條「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之規定，

致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開會時，常有因敦促親自出席委員達半數以上而延遲開會時間之情形，嚴重

影響都市計畫委員會議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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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本部營建署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意見後，研提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報經本部人事處於九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核轉行政院審查，建議增訂有關代表機關之委員如未能親自

出席得指派代表出席之規定，以提升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議事效率。 

三、茲奉  行政院以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院臺內字第○九三○○一四六九八號令修正「各級都市計畫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條文，除修正第二項有關「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之規定，

增訂「但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之但書規

定外，並增訂第三項「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詳如附件），爰特

提會報告。 

決   議：洽悉，由本部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照辦理。 

 

九、散會：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